
4

法律系（所）畢，意者請於 1月 7日前（郵戳為憑）
郵寄相關資料至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124號，詳細資
訊見司法院網站，或電 (02)23618577轉 483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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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第 188次院會

司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緊急監護」修正草案等
【本刊臺北訊】司法院 12月 28日召開第 188次會議，

由許宗力院長主持，通過刑事訴訟法「緊急監護」修正

草案、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條修正草案，及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刑事訴訟法增訂第 10章之 1「緊急監護」章
確立偵、審程序中之監護制度，重點有：

（一）確立緊急監護程序，完善監護體制：被告於偵

查中或法院判決前，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

大，且有事實足認為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之原
因可能存在，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要

者，得適用緊急監護制度。

（二）裁定緊急監護後可即時執行：必要時得命將到

庭被告即時解送檢察官執行；對於依刑法第 87條、第
88條規定於判決時宣告監護或禁戒者，必要時亦得併命
於確定前執行，並制定相關程序規定。

（三）緊急監護制度之發動、期間：「偵查中」及「審

理中判決前」檢察官均得聲請，法院亦得依職權裁定 1
年以下之緊急監護期間；若需延長，需由法院裁定，每

次不得超過 6個月，累計不得超過 5年。
（四）緊急監護聲請程式與救濟程序：檢察官聲請緊

急監護或聲請延長時，應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據，聲

請延長至遲應於期間屆滿之 5日前為之；不服緊急監
護、延長緊急監護或駁回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五）被告權益之保障：偵查中緊急監護審查程序，

列入強制辯護保障範圍；檢察官對於所聲請案件，應到

場陳述及提出證據；緊急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所依據之

事實、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應告知被告及其辯

護人，並記載於筆錄；被告、辯護人得請求法官給予適

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

（六）緊急監護之撤銷：緊急監護之原因或必要性消

滅或不存在者，應即撤銷裁定；明定得聲請法院撤銷緊

急監護裁定之人，及法院得聽取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輔

佐人之人陳述意見，除依檢察官聲請者外，應徵詢檢察

官之意見；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撤銷緊急監護裁定時，

法院應撤銷之，檢察官並得先行釋放被告。

（七）與判決監護制度之調和：緊急監護後，法院經

審理而為判決時，如未宣告監護，原緊急監護裁定即視

為撤銷。判決監護開始執行時，緊急監護尚未執行部

分，免予執行；緊急監護及判決監護累計之執行期間，

不得超過監護之法定最長期間 5年。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條修正草案
增訂第 7條第 2項，明定刑事訴訟法及施行法修正條

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

為因應 109年 1月 15日修正公布之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組織法，配合修正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中有關「智

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為「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及「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

多元面向舉辦模擬法庭 強化宣導
【本刊訊】司法院為使全體國民都有機會熟悉國民

法官新制，並能於新制施行後將豐富的人生經驗運用

在審判中，近期積極安排不同團體與形式的模擬法庭

活動如下，未來也將繼續嘗試其他宣導形式，使國民

法官法順利施行。

◆臺南廟口夜審

司法院與臺南地院 12月 25日晚間首次將國民法
官模擬法庭搬出戶外，於麻豆代天府廟前廣場，舉辦

「廟口開講—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由當地居民及在

地的曾文農工學生，體驗法庭攻防與斷人善惡的刺激

與艱難。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特地前往致意。

由在地居民擔任的國民法官，坐上由廟前供桌臨時

充當的法檯，審理因口角衍生之傷害案件；檢察官主

張被告是「殺人未遂」，律師則辯護為「傷害」。在

地和藹的長者，於模擬過程中仔細聆聽、認真發問，

評議中也提出不同角度觀點，實際體驗全民參與的國

民法官制度之精神。

◆新北地院實務模擬

新北地院於 12月 24日、25日舉辦國民法官模擬
法庭活動，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特到場致意，期許以

國民法官之多元人生經驗，加上職業法官的法律專

業，法院判決結果會更獲得人民信賴。

本次以殺母案件為模擬案件，由許必奇審判長、

胡修辰法官、劉芳菁法官，與 6位國民法官（另有 4
位備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新北地檢署廖先志主

任檢察官及高肇佑、秦嘉瑋檢察官擔任公訴人，鄭嘉

欣、陳于晴、戴紹恩律師擔任辯護人，游正名醫師擔

任鑑定證人；臺高院文家倩法官、中央大學溫祖德助

理教授擔任評論員。本次模擬審判依據國民法官法規

定進行，力求使參與人員有如實際審案的感受。

宣判後座談由陳賢慧院長主持，王文德檢察長、

臺北律師公會尤伯祥理事長及審、檢、辯、評論員與

國民法官均參與座談，提出值得參考之意見與心得，

並肯定國民法官制度讓國民更瞭解司法，使司法更透

明，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

◆戲劇專業工作者模擬審判

司法院法律戲劇諮詢平台工作坊 12月 23日邀請近
70位編劇、導演、製作人等戲劇專業工作者，參加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由臺灣高等法院文家倩法官擔任

審判長，帶領幸運中簽的參與人員，分別扮演國民法

官、職業法官、當事人及辯護人，模擬長照殺人案之

審理。另由臺灣高等法院紀凱峰、呂煜仁法官，及臺

北地院歐陽儀法官，分別帶領其他參與者組成 3個影
子團同步進行。

活動後，參與人員表示坐上法檯後感受到可決定被

告命運的重大責任，必須謹慎地作好每個決定，也在

心中種下國民法官制度的種子。

◆桃園地院與扶輪社共同模擬

桃園扶輪青年服務社日前舉辦「國民法官大家一起

來」模擬法庭活動，該社卓卿昱社長、扶輪社 3502
地區楊博森代表、桃園地院邱瑞祥院長均出席參與。

本次以殺人未遂案件進行模擬，由桃園地院張宏任

法官擔任審判長，桃園地檢署陳玟君檢察官擔任公訴

人，鄭皓文律師擔任辯護人。審理過程中，國民法官

專注聽審、踴躍對證人進行詢問；評議階段亦熱烈討

論，就事實爭點及法律適用均提出看法。

在評議階段，另由桃園地院潘曉萱法官與未參與評

議之社員進行意見交換與提問釋疑，使社員更能充分

瞭解國民法官制度。宣判後座談中，卓社長與邱院長

均期許藉由此次活動，使非法律專業人員均能熟悉國

民法官新制，俾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更臻完善。

刑事大法庭：法規競合採重法優於輕法原則
【本刊臺北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2月 30日宣示

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089號裁定，認「行為人轉讓未達
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甲基安非他命予成年男子，

同時該當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
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轉讓禁藥罪論處」，

其理由略以：

一、甲基安非他命係藥事法所稱之禁藥，亦屬依毒品

條例公告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且併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列管之第二級管制藥品。當甲基安非他命不合於管制藥

品列管之要件者，即兼具第二級毒品與禁藥之性質。其

非法轉讓者，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及毒品條例第 8條第
2項、第 6項皆設有處罰規定，屬於法規競合情形。
二、關於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法律適用，毒品條例

於 87年修正前，實務以轉讓禁藥罪論科。毒品條例修

正後，（1）藥事法該
項規定於 93 年修正
前，其法定刑較毒品

條例第 8條第 2項之法定刑輕，故優先適用重法毒品條
例之規定論處。（2）藥事法該項規定修正後其法定刑已
較毒品條例重，實務依重法優於輕法及後法優於前法等

法理，就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

數量者，優先擇藥事法之規定論處；就轉讓甲基安非他

命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者，因應依毒品條例第

8條第 6項規定加重其刑，此時其法定刑已較藥事法為
重，故適用毒品條例規定論處。

三、法規競合時，應如何選擇其中最適當之法規論

處，法無明文，學說未有定論，最高法院向來適用重法

優於輕法之原則，其原因為：（1）適用標準明確，（2）
充分評價不法，（3）避免刑罰不公。採此原則得規範難
以被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涵蓋之其他法規競合情形，

無悖重複評價之禁止，亦符充分評價之誡命，且無違法

律明確性之要求，更可避免刑罰不公，自屬正當合宜。

統一法律見解

積極推動國民法官新制

【本刊臺北訊】最高行政法院卸任藍獻林院長（圖

左）、新任吳明鴻院長（右）交接典禮於 12月 31日舉行，
司法院許宗力院長監交，司法院蔡烱燉副院長、多位大
法官及法院院長、法務部蔡清祥部長、最高檢察署江惠

民檢察總長等貴賓觀禮。

許院長致詞時首先頒發特等服務獎章予卸任藍獻林院

長，表揚其服務司法 43年的貢獻。許院長指出，最高行
政法院在短短不到 1年的準備期間即迅速、有效地建立
各項配套措施，使大法庭制度順利施行；近期更回饋實

務經驗及建議，供司法院研議精進，推動成果也獲得專

業律師群體的認同，為司法改革樹立良好的典範。

許院長接著介紹新任吳明鴻院長審判、行政經驗豐

富，深獲各界肯定。期許最高行政法院在吳院長的帶領

下更上層樓，以優質的裁判，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卸任藍院長感謝最高行政法院所有同仁的協助與配

合，共同推動大法庭制度穩健運作，並大幅提高裁判書

製作正確性，形塑優質司法形象。

新任吳院長表示，為更有效妥適的減少法律歧異見

解，將持續推動大法庭，且進行滾動式檢討；並透過強

化言詞辯論的功能，加強與學術交流，深耕審判專業；

善用科技 E化，讓裁判品質益臻妥適；亦將加強與社會
對話，消弭對裁判的誤解和質疑，正確傳達法律精義。

再創新猷

最高行政法院吳明鴻院長履新 許院長監交


